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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9條因公死亡

認定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2年8月16日府人給字第1020735793號函。

二、考量約聘僱人員之權利義務向為一致性處理，且旨揭僱用

辦法第9條就撫慰金之規範原為亦係參照聘用人員之規定

，爰同意約僱人員因公死亡之認定，參照銓敘部65年3月24

日(65)台謨特一字第08528號函規定，比照公務人員撫卹

法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因公死亡情事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

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(不含臺南市政府)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

市議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 2013-09-03
09:42: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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